
公司名稱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代碼 險股份有限公司 - 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商品名稱 24052910702

申報頻率 事實發生或內容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更新

承保範圍 第二條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期間內，因從事中華民國境內旅行活動，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

，對下列承保項目負賠償責任：

一、旅行責任保險

二、旅行不便保險

共同不保事項 第十一條 共同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或所負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二、被保險人故意行為。

三、被保險人違反任何政府或法令之規定，或任何從事政府或法令禁止之行為。

四、被任何政府機關沒收、扣押或銷毀。

五、被保險人非以乘客身份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公共運輸工

具者，但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之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

七、因戰爭、類似戰爭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

命、軍事反叛、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所致者。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八、被保險人參加軍事行動。

承保範圍 第二章 旅行責任保險

第十八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從事中華民國境內旅行活動於公共場所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

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在保險金

額之限度內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於公共場所，因自己行為之過失造成第三人之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

二、被保險人從事競技、比賽、特技表演以外之休閒活動，因過失造成第三人之體傷、死

亡或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三、除共同及特別不保事項規定外，其他依法被起訴請求的事實，被保險人應負過失之損

害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因上述各款意外事故經本公司同意後所為必要之法律抗辯及訴訟費用。

前項公共場所限於名勝古蹟、公園、藝文機構、餐廳、旅館（飯店）、商號（店舖）等不

特定人得自由進出之區域。

特別不保事項 第十九條 特別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不在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本公司不負賠償責

任：一、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車輛、航空器、船舶（含水上機動車輛）或槍枝等所致

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仍應由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時，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因從事專門職業、商業交易、執行公務或履行契約關係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對其直系親屬、家屬或受僱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向他人租借、為他人管理或控制財物之毀損或滅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但歸

屬於旅館飯店及其房間內之動產不在此限。

六、因各種傳染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被起訴時，其因具保及刑事訴訟所生之一切費用。

八、因被保險人心神喪失所致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當地道路交通法令規定

標準者。

十、被保險人因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影響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二十一之一條規定，駕駛汽車所

致者。

承保範圍 第三章 旅行不便保險



第二十五條 承保範圍

本章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就下列各承保項目同時或分別訂之：

一、行李延誤/遺失購物費用

二、班機延誤慰問金

三、額外住宿費用

四、旅程取消或縮短費用

五、劫機慰問金

六、食物中毒慰問金

特別不保事項 第三十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損失，本公司對該被保險人不負賠償或責任：

一、被保險人未採取合理及必要之措施，因而擴大之損失者。

二、不明原因的損失。

三、旅程取消或縮短費用，係因下列各目所致者：

1.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角、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

表演活動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2.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汽艇、水上或雪上摩托車、跳傘活動、滑翔翼及自由車等的

競賽或表演活動所發生之意外事故（含練習活動）。

3.被保險人以測驗前目乘用工具性能或功能為目的之測試活動。

4.旅行社（含承辦單位）及相關班機所屬航空公司破產、結束營業或過失行為。

5.任何以獲得醫療、整形美容為目的之旅行。


